关于为2011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办理职业资格证书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开发区总工会（工会）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产业工会、市直各委、局工会、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：
根据《沈阳市总工会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命名表彰2011年沈阳市“百千万技能人才培育工程”和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先进个人、先进集体的决定》（沈工发[2010]45号文件），对荣获沈阳市“技术大王”、“技术标兵”、“技术能手”荣誉称号，并符合条件的选手，按《表彰决定》规定，可分别申报晋升高级技师、技师和高级工等相应职业资格。从即日起开始办理认证和发证等手续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按国家职业标准，各工种最高级别和竞赛选手晋升职业资格的规定如下：
1车工、2数控车工、3铣工、4数控铣工、5加工中心操作工、6装配钳工、7机修钳工、9铸造工、10金属热处理工、11焊工、12冷作钣金工、13涂装工（喷漆）、14维修电工、18汽车修理工、19汽车（拖拉机）装配工、20化工总控工、21绕组制造工、22中式烹调师、23餐厅服务员、28电信机务员（光缆）、29管工（水暖）、等工种最高职业资格为一级，高级技师。

35焊工（气割）按焊工办理；36汽车钣金工、44飞机钣金工按冷作钣金工办理；43飞机铆装钳工、41航空发动机装配修理钳工、42航空发动机试车工按装配钳工办理。
15起重工（天车）、17电脑机械制图员、30抄表核算收费员（供电）、31油气管道保护工、32汽车驾驶员（出租车）等工种最高职业资格为二级，技师。

27收银员只设一个级别为五级，初级工。
16企业信息管理师、26理财规划师、24营养配餐员属于全国统考定级的职业（工种），省以下地方无权定级办证；33高校教师、34护士等工种不实行职业资格晋升资格制度。
根据文件规定，荣获技术大王荣誉称号并符合条件者，可直接申报最高等级的职业技术资格，即设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可申报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，最高级别为技师的可申报技师职业资格；只设初级工的可申报初级工职业资格：荣获技术标兵荣誉称号并符合条件者，可直接申报技师职业资格，（只设初级工的可申报初级工），已经取得技师职业资格且符合条件者，可申报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（未设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除外）；荣获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符合条件者，可直接申报高级工职业资格（只设初级工者除外），已经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并符合条件者，可申报技师职业资格；荣获优秀选手荣誉称号并符合条件者，可申报高级工职业资格（只设初级工者除外）。
2、申请办理初、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，需要交2寸免冠照片1张，原职业资格证书（必须提交写有姓名、贴有照片和写有职业资格级别的页）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，交纳费用100元。
3、申请办理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，需要填报登记表3份（贴好照片），另交2寸免冠照片1张，原职业资格证书（必须提交写有姓名、贴有照片和写有职业资格级别的页）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，交纳费用100元。
4、申请办理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，需要填报登记表5份（贴好照片），另交2寸免冠照片1张，原职业资格证书（必须提交写有姓名、贴有照片和写有职业资格级别的页）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，交纳费用100元。
5、职业资格证书办理工作按单位，由基层工会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统一办理，请各单位安排专人，首先到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认证（在竞赛报名时填报职业资格级别错误或模糊的请在认定时提出，过后不能补办），按经审核后应晋升高级技师、技师人数和填表份数到市劳动书店（地址：大东区大北街19-1号1门，市劳动大厦对过，电话88501538）购买登记表，对有关职工进行晋升职业资格条件进行审查核准，组织填报登记表，审核无误后，签署单位审核推荐意见，加盖行政公章，连同需要提交的照片、证件复印件和费用，经区县（市）、开发区总工会（工会）、产业工会、市直委、局工会复核，报送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。认证和申报工作从即日起开始，2012年1月20日截止，逾期按弃权处理，不能补办。
对为获奖选手办理职业资格证书工作，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，各区县（市）、开发区总工会（工会）、产业工会、市直各委、局工会和基层工会，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密切合作，把获奖选手职业资格晋升和资格证书办理工作做好，为职工服务，为提高职工技术素质服务，为企业和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贡献。
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经济技术部，地址：和平区北四马路30号，邮编：110002，联系电话：22853872、22853892，联系人：柏良、王仲博。

本通知同时发布在市职工技协网站，请选手参阅。网址：http://www.syzgjx.com

沈阳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
2012年1月4日
